
“不老药”目前在我国

不得作为食品生产经营

2023 年 5 月 31 日， 张先生在

1688 购物平台向商家购买了“NMN

原料粉末 β-烟酰胺单核苷酸 100g 基

因港艾沐茵原料 NAD 前体全酶”，

花费了 875 元。 购买当日， 张先生通

过 1688 平台咨询卖家， 问是否可以

泡水喝， 卖家客服回答： “可以。”

此后经查询， 张先生得知 NMN

在我国并未获得食品、 药品、 保健品

以及新资源食品生产销售许可， 在我

国不得作为食品生产经营。 张先生认

为， 商品具有危害性且不符合我国食

品安全标准， 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商家退一赔十， 赔偿 8750 元。

据了解， NMN 全称为 β-烟酰

胺单核苷酸， 天然存在于各种食物

中， 为目前科学界认为能

够高效转化成为 NAD+

的物质。 NMN 被一

些商家宣传为“不老

药”， 曾被炒至

万元一瓶。 日本

等国家的 NMN

产品作为膳食补

充剂或健康食品进入市场， 并销往多

个国家和地区。

商家宣传可以吃

是否违反食安法？

2021 年 1 月， 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发布 《关于排查违法经营“不老

药” 的函》， 明确限制在我国境内不

可对 NMN 进行食品生产和经营。

2022 年 1 月， NMN 作为化妆品

新原料的备案获得国家药监局通过，

曾被认为是国内对 NMN 应用开始松

绑。 但 2023 年 5 月， 国家卫健委否

决了 NMN 作为食品添加剂的申请，

NMN 产品也被美国亚马逊下架， 传

递出 NMN 海内外审批层面收紧的信

号， 一度引发业界对于 NMN 行业进

入低迷的担忧。 目前， NMN 产品的

争议仍然较大。

法院查明， 2022 年 8 月， 张先

生曾通过网络向食品经营安全监督管

理司提问： “国家关于排查不老药

函， 禁止 NMN 用在食品领域， 但

是有些商家宣称可以吃或者宣称是食

品级， 是否违反食品安全法？”

食品经营安全监督管理司回复

称， “目前， NMN 在我国未获得药

品、 保健食品、 食品添加剂和新食品

原料许可， 在我国境内， NMN 不能

作为食品进行生产和经营。”

食品经营安全监督管理司还表

示， 根据《食品安全法》 的规定， 禁

止生产经营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

或者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

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

品， 或者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的

食品。 在我国境内生产经营以 NMN

为原料生产的食品的， 违反《食品安

全法》 上述规定。

据了解， 在我国， 正规 NMN 食品

类产品只能通过“跨境购” 的方式进入

国内市场。 2016 年， 财政部、 国家发

改委等 11 个部门共同印发 《跨境电子

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 其中就包括

“未混合的维生素以及衍生物” 等产品。

NMN 属于 B 族维生素衍生物范畴， 可

以通过这种方式进入国内市场。

对此， 食品经营安全监督管理司表

示， 如通过跨境电商平台自境外购买相

关产品， 按照规定，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

商品按个人自用进境物品监管， 不执行

有关商品首次进口许可批件、 注册或备

案要求。 相关商品符合原产地有关质

量、 安全、 卫生、 环保、 标识等标准或

技术规范要求， 但可能与我国标准存在

差异， 消费者自行承担相关风险。 消费

者购买前应当认真、 详细阅读电商网站

上的风险告知书内容， 结合自身风险承

担能力做出判断， 同意告知书内容后方

可下单购买。

法院：明知不能作为食品食用而购买，有悖诚信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认为，

原告在网络购物平台上向被告某某公

司经营的店铺内购买案涉商品， 故原

告与被告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 现

被告告知原告案涉商品可以食用， 但

实际提供的商品却被禁止作为食品生

产经营， 被告存在违约行为， 故原告

主张退款的诉请， 法院予以支持， 但

原告亦应当同时予以退货。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 应当遵

循诚信原则， 秉持诚实， 恪守承诺，

不得违反法律规定， 不得违背公序良

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 的立法宗旨， 旨在保护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 维护社会经济秩序， 促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案涉商

品系工业原材料， 不能直接满足普通

消费者的日常生活消费需要。 原告明

知涉案商品不能作为食品食用仍坚持

购买， 其真实目的在于企图获得货款

的十倍赔偿。 其行为显已背离维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的初衷， 且有悖诚信，

不能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 》 中关于十倍赔偿的条款 。 该案中

原、 被告未约定违约赔偿数额， 原告亦

未向法院提供其遭受实际损失的相关证

据， 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诉请，

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 法院判决， 被告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张先生货款

875 元 ， 原告张先生同时将案涉商品

“β-烟酰胺单核苷酸 100g” 1 件退还

被告某某公司 ， 如不退回 ， 则按 875

元折抵应退货款； 驳回原告张先生其余

诉讼请求。

□ 记者 章炜

近两年， 各大电商平台热销一种核心成分为β- 烟酰胺单核苷酸 （NMN） 的

“不老药”。 这些商品宣称经跨境电商渠道原装进口， 官方海外旗舰店每瓶售价高

达数千元。 NMN 市场在火爆的同时， 也有丛生的乱象。 几个月前， 上海消费者

张先生在 1688 购物平台购买了“不老药” NMN， 查询得知 NMN 在我国不得作

为食品生产经营。 张先生诉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要求商家退一赔十， 法

院近日做出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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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未获许可
店铺告知可食用

网购“不老神药”

男子要求商家

“退一赔十”

“1 次 出

险， 0 违章， 去

年买的车被多

家保险公司拒

保了！” 新能源

车主王先生跟

朋友吐槽 ， 自

己平时爱好自

驾游 ， 最近续

保时却被业务

员告知， 因为

“一年跑 2 万公

里以上 ” 被拒

保。

新能源车

险专属产品推

出已经两年多，

续保难、 续保

贵问题在一些

地区仍然突出。

近日， 记者从

多位新能源车

主 处 了 解 到 ，

除“车型拒保” 因素外， 续保

的次新车拒保也较多， 行驶里

程超过 2 万公里成为一大拒保

理由。

一位车险从业人员表示，

上海地区新能源车一年跑 2 万

公里以上， 车险就“拒保不可

申诉”， 车联网会显示“报价

失败”。 “大公司大概率拒保，

少数小公司能承保， 但保费非

常高。” 据了解， 还有一些地

区的保险公司把拒保门槛定在

一年 3 万公里。

据业内数据， 注册过网约

车等营运车却按照家庭自用车

投保的新能源车， 按真实风险

投保的情况仅有一半。 这也导

致了新能源车险整体费率过

高。近日，有多位新能源车主反

映自己无法续保，理由是“车型

拒保”。记者在跟踪后续投保情

况发现， 这些车主被客服告知

“建议去其他家看看”后，很多

人也找到了新的承保公司，接

受了更高的报价后成功投保。

今年 1 月， 国家金融监督

管理总局曾下发《关于切实做

好新能源车险承保工作的通

知》（下称《通知》），重申交强险

不得拒保， 商业险愿保尽保。

《通知》还指出，要全面排查整

改，取消不合理承保限制。各财

险公司要对系统内新能源车险

承保政策和考核指标开展全面

排查，不得在系统管控、核保政

策等方面对特定新能源车型采

取“一刀切”等不合理的限制承

保措施， 调整对新能源车险设

置的不合理考核目标。

车车科技 CEO 张磊在受

访时指出， 应该推出多元化定

价策略。 推出多种定价类型，

例如按天、 按里程计费， 以及

针对特殊场景 （如网约车） 的

保险产品。 “可以将网约车和

私家车的产品模型和系数进行

改进， 以达到低风险用户保费

更低， 高风险用户有产品可选

的目标。” （综合 《每日经济

新闻》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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